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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申请步骤

1.1 申请组织可向 HIC直接索取或从网上（http：//www.hicchina.com.cn）查

看、下载 HIC的认证申请公开文件，并仔细阅读，了解并遵守与申请有关事宜。

1.2 申请认证的组织应如实填写《电器产品性能认证申请书》，并按申请表要求

向 HIC提供认证所需资料。

1.3 HIC产品部对申请书及相关资料进行评审确认，如果申请组织是初次认证，

则 HIC与申请组织签订《产品认证合同书》。

2. 注意事项

2.1 HIC运作所遵循的方针和规定的程序是非歧视性的，并承诺以非歧视的方式

加以实施，决不使用违反本文件的程序来阻碍或阻止申请人的认证申请。

2.2电器产品性能认证依据的标准是产品性能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或北京海德国

际认证有限公司（HIC）制订的认证技术规范。

2.3 申请获证产品要通过强制性产品认证（即 3C认证），并向 HIC提供其证书

复印件。

2.4 申请组织按要求发送样品到 HIC指定签约实验室进行检测。HIC产品性能认

证的授权签约实验室名单见下表：

序号 实验室名称

1 国家家用电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（中国家用电器检测所）

2 国家商用制冷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

3 中国商业联合会交家电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

4 青岛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

5 宁波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

6 嵊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

2.5 申请组织有关认证信息发生变更时，应及时填报《产品认证变更申请书》并

提交 HIC产品部，以便按规定要求实施认证证书的更换。

http://www.ccbq.com.cn


3. 产品认证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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